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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生 培 养 方 案 

 

一级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名称：0809 电子科学与技术(可授工学、理学学位) 

（代码：0809） 

 

二级学科/专业学位领域名称：080904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代码：080904 ） 

 

 

 

研 究 生 院 制 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培养方案基本信息 

培养方案

名称 
2018 级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学历博士生) 

适用培养

单位 
072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适用年级 2018 

一级学科

名称 

0809 电子科学与技术(可授工学、理

学学位) 

一级学科

代码 
0809 

专业/领域 080904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专业/领域

代码 
080904 

研究方向  培养方案编

码 
10809041  

适用培养

层次 
博士 

适用学位

类型 
科学学位 

适用培养

方式 

非定向, 留

学生 

适用入学

方式 
— —  

是否适用

国内学生 
是 

是否适用

国际学生 
是 

是否全英

文项目 
否 

是否双学

位项目 
否 学制 3 

培养目标 

2.1 学科与专业概括 

电子科学与技术的研究对象是电子运动规律、电磁场与波、电子和光电子材

料与器件、电子线路及其系统。关注的核心内容是微粒子(例如电子和光子)

的运动规律及其传播载体(即器件集成与线路构造)和方式(即电磁场与电磁

波) ，以及包括信息领域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各种应用问题。从微观视角研

究微粒子运动及其产生的场和波，为信息的获取表征、计算、传播、存储提

供了电子化手段，为电子能量传播提供了新途径，使得人类进入电子信息时

代，也使得电子科学与技术成为了现代各类科学技术的重要基础。 

自欧姆定律和克希荷夫定律奠定电路分析、电路计算理论基础以来，以及麦

克斯韦在安培、法拉第实验基础上创立电磁场理论体系以来，电子科学与技

术学科的发展已有近 200年的历史，一直沿着以电路为代表的"路"和以电磁

场为代表的"场"两条路线发展。其研究方向可以概括为:以粒子与波的运动规

律为基础，探索电磁场与波及其与物质相互作用机理；以新型电子材料和集

成器件为依托，构建电子系统，实现电子能量与信息的存储和传播。 

由于新型半导体材料、纳米材料、有机和无机的功能材料的创新成就，集成

电路的设计与制造技术、电子信息系统集成技术的革命性进步、新一代光电

子器件和微电子器件的创新、研究与开发，计算机技术、通信与网络、显示

及其他消费类电子技术得到了爆炸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微电子机械和微

纳结构器件的发展，以及光电子器件与芯片制造技术功能和规模的革命性进

展，又一次推动了新的技术革命。以电子科学与技术为基础的电子系统和光

电子系统正在向高速化、绿色化、集成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方向发

展。 



2.2 毕业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 学术素养 

（1）热爱祖国，具有优良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

感，积极为社会现代化建设服务； 

（2）崇尚科学的献身精神、创新精神、开放精神和团队精神； 

（3）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在与主攻方

向密切联系的领域，具备前沿、深入的理论知识体系，扎实的数理基础、较

强的研究创新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4）熟练掌握至少一门外国语，具有熟练的阅读能力，良好的写作和听说能

力，能够以外语为工具，熟练进行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 

2. 学术道德 

（1）追求求实的科学精神，恪守学术道德规范，崇尚学术诚信； 

（2）严格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及学术规范，遵守国际学术规范和惯

例； 

（3）严格遵循引用他人成果的标注原则，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 

（4）严格遵循具有学术贡献的学术署名原则；杜绝抄袭、伪造与篡改等学术

不端行为，做到学术诚信； 

（5）严格执行国家及单位的保密制度，杜绝泄密事件。 

2.3 毕业生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1）具备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和创新能力，在主攻的研究方向上有十分深入

的工作，达到国际学术前沿。 

（2）知识面广，对本领域的研究、发展与应用有比较全面的掌握和深入的理

解。 

（3）博士论文达到 SCI刊物发表的水平。 

培养方案学分数要求 

最低总学分要求（包含课程与必修环节） 21 学分 

课程分类 课程子分类 
最低

学分 

最少门数（非

必填） 

1 学位公共课 

政治理论课 2 1 

第一外国语 2 1 

专业外语课 1 1 

2 
学位核心课 

学位基础课 0 0 

学位专业课 6 2 

学分小计 6 

3 
选修课 

专业选修课 6 3 

公共选修课 0 0 

跨一级学科选修课 2 1 

学分小计 8 

必修环节学分数 2 



其他说明： 

课程体系包括：公共学位课、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课、专业选修课、跨一

级学科课程、和学术活动。 

跨一级学科课程须修相关理工类学科课程。 

课程设置 

类

别
I 

类 

别 

II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数 

学时

数 
开课院系 备注 

学

位

公

共

课  

政治

理论

课  

001 政治理论课  --  --  000 研究生院     

学

位

公

共

课  

第一

外国

语课  

002 第一外国语  --  --  000 研究生院     

专业

外语

课  

DOCT812112 专业外语  1  18  
072 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  
   

学

位

核

心

课  

学位

专业

课  

INFO620010 光电子学  3  54  
072 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  
   

INFO820006 高等电磁场理论 II  3  54  
072 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  
   

INFO820007 计算电磁学  3  54  
072 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  
   

INFO820009 微波遥感理论  3  54  
072 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  
   

INFO820036 微波光子学  3  54  
072 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  
   

INFO820046 非线性光纤光学  3  54  
072 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  
   

INFO820047 光纤传输与传感  3  54  
072 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  
   

INFO820055 相干通信技术  3  54  
072 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  
   

选

修

课  

专业

选修

课  

INFO620039 人工智能  3  54  
072 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  
   

INFO630048 卫星遥感进展  2  36  
072 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  
   

INFO630049 电磁学研究进展  2  36  
072 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  
   

INFO630051 
电磁兼容前沿与现

状  
2  36  

072 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  
   

INFO630052 空间通信进展  2  36  
072 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  
   

INFO630053 微波通信  2  36  
072 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  
   

公共

选修

课  

003 公共选修课  --  --  000 研究生院     

必修环节设置 



（一）实践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在学期间进行学科前沿方向的研究工作，形成独立解决问题和富于创新的能

力。具体要求如下： 

（1）立即进入实验室参加有关研究方向的课题研究工作； 

（2）认真检索和阅读有关科学文献资料，了解学科发展前沿及其存在需要解

决的问题，逐步确定自己的主攻研究目标； 

（3）能够在本学科有关的研究难点上提出一些创新性的见解，用自己的科学

研究实践来实现自己的创新研究与解决具体科学问题； 

（4）熟悉学科前沿研究与应用问题的计算机软硬件与实验工具。 

（二）学术活动的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1）博士生讲座课或讨论班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参加有关学术讲座和有关领域的国内外专家的学术报告，参加一门以上硕士

专业选修的讨论班；每周要报告研究进展，作文献报告或研究报告，参加国

内有关专业会议，提交学术论文。 

（2）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每学期一份书面总结研究报告。 

按学校规定，每个研究生每年参加不少于 8次文献报告：每学期至少为一

次，在校庆期间科学报告会上必须参加报告一次。 

本学科专业/专业学位领域 2018 级研究生的必修环节和学分数要求如下： 

培养环

节 

是否

必修 

学分

数 
考核内容、方式及考核结果评定标准 

论文开

题 
是 0 

学位论文选题应属于本学科专业有关研究方向中

的重要课题或学术发展的前沿课题，对学科发展

有重要学术意义，且有明确的研究目标。考核内

容：开题报告。考核方式：专家组答辩。开题的

评定等级分为合格（P）、不合格（NP）。出现

以下情况之一的，记为不合格（NP）：（1）论

文选题不当，不符合本学科专业研究方向的，或

预期研究目标过高、过低的；（2）已阅读的参考

文献数量不足，或已进行的科研准备工作量不充

分的；（3）研究计划缺乏严密性或可操作性，安

排不周的。 

中期考

核 
是 0 

在博士生第 3 学期完成，考核方式：博士生作口

头工作汇报，由教研组组织考核。学业成绩、科

研态度、科研成绩等各个方面作考核，并给出成

绩。分 A、B、C、D 四档，优秀者为 A，给予表

扬；合格者为 B，继续攻读学位；某一方面存在

问题者为 C，给予警告；不合格者为 D，取消学

籍，予以退学。 



学术活

动 
是 2 

参加有关学术讲座和有关领域的国内外专家的学

术报告，参加一门以上硕士专业选修的讨论班；

每周要报告研究进展，作文献报告或研究报告，

参加国内有关专业会议，提交学术论文。每学期

一份书面总结研究报告。按学校规定，每个研究

生每年参加不少于 8 次文献报告：每学期至少为

一次，在校庆期间科学报告会上必须参加报告一

次。课题组根据参与学术活动情况，评定成绩。 

论文预

审 
是 0 

见《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预审工

作管理办法》。 

经典学术文献目录（经典学术著作、学术期刊、经典学术论文） 

 

 

5.1 经典学术著作 

序 

号 

著作题录 

适

合 

层

次 

是否 

必读 

1 Electromagnetic Wave Theory 
硕

博 
是 

2 Polarimetric Scattering and SAR Information Retrieval 
硕

博 
是 

3 Microwave Radar and Radiometric Remote Sensing 
硕

博 
是 

5.2 学术期刊 

序 

号 

期刊名称及出版社 

适

合 

层

次 

是否 

必读 

1 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硕

博 
是 

2 IEEE Transactions on Antennas and Propagation 
硕

博 
是 

3 Radio Science 
硕

博 
 

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 
硕

博 
 

5 IEEE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Letters 
硕

博 
是 



6 IEEE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Magazine 
硕

博 
 

7 IEEE Antennas and Propagation Magazine 
硕

博 
 

5.3 经典学术论文 

序 

号 

文献题录 

适

合 

层

次 

是否 

必读 

1    

2    

3    
 

学位论文 

(1)博士学位论文选择要有重要学术价值、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有意义的国内

外前沿科研内容为课题。 

(2)文献综述应全面而深入地掌握与课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发展新动态，能独

立提出有关研究方向上具有创新性的课题。 

(3)围绕论文实际科研时间不少于 2年。论文要求理论分析深入、实验结果充

实、数据处理合理，有显著的创新结果。 

(4)论文数据真实，分析严谨，语言表达清楚。原始程序、图表、数据记录规

范完整，并全部保留归档。 

(5)论文完成后须经导师及系博士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同意后方可推荐答辩。 

 

学位申请 

本学科专业究生学位申请的基本要求： 

(1) 课程成绩合格，修满学分； 

(2) 完成培养计划、中期考核； 

(3) 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评阅(包括盲审)； 

学位论文评阅要求；发表学术论文要求：1 篇 1区或 2区 SCI期刊（投稿时

或发表后该期刊在中科院 SCI分区表排为 1区或 2区）或 2篇 SCI 期刊研究

论文、对特殊应用性强的论文可由学位分委员会评审通过。 

(4)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5) 通过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和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 

毕结业申请 



学习年限届满，研究生应以毕业、结业、退学的形式之一结束学业，申请条

件和程序按照《复旦大学学籍管理规定》、《复旦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

细则》的相关规定执行。 

说明或备注 

无。 

  



审核处理意见栏 

研究生培养单位意见： 

 

 

 

 

 

 

负责人 ( 签名 )( 公章 )： 

 

                            年    

月    日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意见（可另附页）： 

 

 

 

 

 

 

主  席 ( 签名 )： 

 

                            年    

月    日    

研究生院意见： 

 

 

 

 

 

 

院 长 ( 签名 )( 公章 )： 

 



                            年    

月    日    

 


